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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辦法依更生保護法第九條之一規定訂定之。

更生保護會及其分會之財產，應運用於推展更生保護事業。

本辦法所稱財產，指不動產、動產、有價證券及權利。

法務部得隨時稽察更生保護會及其分會管理之財產。更生保護會對於各分

會管理財產之保管、使用、收益及處分情形，每年至少檢查一次，必要時

得隨時派員檢查之。

更生保護會分會應於年度終了時，編具財產目錄及財產增減結存表，報請

更生保護會審核。更生保護會應連同自行管理部分，一併彙總報請法務部

備查。

更生保護會及分會關於財產之整理、規劃、運用、處分或因權利取得、喪

失、變更及其他重要事項，必要時得成立委員會研究、策劃，並將結果提

經董事會決議，報請法務部核定後辦理。

更生保護會及其分會於財產取得或減損時，應由經辦單位按驗收或核定日

期填造財產增減單，並設卡登帳；其應向主管機關辦理產權登記者，應依

規定辦理登記，變更時亦同。

更生保護會及其分會之財產應提列折舊。

更生保護會及其分會管理之財產，應依不動產、動產、有價證券、權利之

不同屬性，建檔保管備查。

更生保護會及分會管理之財產，應注意維護保持堪用程度，並應按其性質

辦理保險。其表彰權利之憑證，均應注意保管完整無缺。

更生保護會及其分會管理之財產適於出租者，以出租方式增加收益。但不

得以出租基地建築房屋方式為之。

前項租金之計算，應依產值或市價作為評估依據，並由財產管理單位組織

委員會議訂。

第一項出租案之租金逾一定金額以上者，應請二家以上具有信譽之專業機

構鑑價，提經董事會決議辦理。

前項一定金額由更生保護會訂定，提董事會決議。

第一項出租案租期最長不得逾八年，並須訂定書面契約及辦理公證。如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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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以逾八年租期較能產生效益者，得提經董事會決議後辦理。但租期仍不

得逾二十年，逾二十年者，縮短為二十年。

更生保護會及其分會因運用財產所生收益或接受捐贈收入，應悉數依更生

保護會會計制度辦理。

財產為現金者，管理單位應預存適當金額為經常性業務費用支出之用外，

其餘部分應存入金融機構定期存戶、購買政府公債、或經依第六條董事會

決議，報請法務部核定之運用事項。

更生保護會及其分會對於不動產或權利之處分，應依相關審核要點之程序

，擬訂具體評估計畫提經董事會決議，並報法務部核定後辦理。

前項相關審核要點，由更生保護會訂定，報請法務部核定。

對於更生保護會不動產或權利之重大處分，法務部於必要時，得成立專案

小組審核，經核定後始得處分。

關於動產、有價證券之處分，逾一定金額者，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辦理；一

定金額以下者，由更生保護會或分會自行處理。

前項一定金額，由更生保護會訂定，報請法務部核定。

更生保護會及其分會管理之財產，經奉核定報廢者，得以變賣、利用、轉

撥、交換或銷毀方式處理。

更生保護會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財產，得聘請專業經理人管理之。

前項經理人由更生保護會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之，提經董事會決議後報請

法務部核定。

更生保護會對於會產之管理及運用績效卓著者，得經董事會決議，酌發績

效獎金。

前項績效獎金核發基準，由更生保護會訂定，報請法務部核定。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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